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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的分配顺序应由

“先扣除、后分配”改为

“先分配、后扣除”

过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我们

一直采用“先扣除、后分配”的办法。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是一种简捷、

有效的分配方法，现在这种分配顺

序已经不适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分配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

分配，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分配。特

别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的条件下，如果还按“先扣

除、后分配”的顺序进行，不仅无法

操作，而且越来越脱离经济活动的

实际，违背市场经济的交换法则，既

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有损于

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实现。这正

是目前在分配领域中秩序混乱，各

种“分配不公”现象繁衍的症结所

在。因此，分配顺序应该按照市场经

济的运行规则，变“先扣除、后分配”

为“先分配、后征税”，亦即在经济分

配的基础上再进行财政分配。这是

必然的趋势，应成为我们改革分配

制度的目标。

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扭

曲现象，都是由于分配顺序不合理

造成的。如果分配顺序能够改变，工

资关系、价格关系即可随之逐步理

顺，国家税基也能不断扩大，财政状

况也会有所好转，财政也有条件在

此基础上调节收入水平，体现效率

与公平的统一。总之，只有将大的分

配格局调整清楚了，作为分配枢纽

的一 个主要部分的财政分配才能适

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纳入市场经济

的运行轨道。

（摘自《经济管理》杂志 1993 年

第 4 期宁学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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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股人市交易

要因地制宜

《改革》杂志 1993 年第 2 期刊

登王冰涛同志的文章认为，公股入

市交易，不要搞一刀切、一个模式，

而要因地制宜。他认为，可将国家股

份分为两部分，即：高位股和低位

股。所谓高位股就是持股比例占股

的 60%以上的股份，其余的 40%持

股为低位股，低位股要在一定的时

间内持有或仅限在国有股持股单位

之间转让，高位股可自由流动。公股

流动后形成的资金，可用于扩股准

备金，解决国有股扩股资金难以筹

措的问题；可用于其他投资，以利于

产业结构调整；还可继续用股票投

资，设立国有股票专户和资金专用

帐户，企业动用专户资金从二级市

场再购入的股票，仍然是国有股。这

样改变了国有股的凝固状态，在动

态中保持国有股的主导地位。这样，

在一级市场上优先批准和不断推出

由国营企业改造的股份制企业上

市，同时，在二级流通市场上允许高

位持股的公股售出，收回的资金用

于新的投资项目或增补流动资金，

使公股能利用一、二级市场的差价

大幅度增殖，又能有效地改善产业

结构和国营企业的资金结构，充分

发挥股市“聚宝盆”作用。这样预计

每年可售 10—15%的公股，每年可

收回上亿元资金，这些资金用于国

防建设上，使公股又增殖。

（边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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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1993 年第 4 期刊

登胡培兆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应当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国

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计划指导和调

控也应当贯穿在市场经济运转的全

过程，既在事前事中，也在事后，但

更重要的是在事前，未雨绸缪。如果

认为主要是在发生经济危机以后才

出来调节，做善后工作，这就落后于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国

家干预了。公有制只为社会化大生

产的协调发展清除根本利益矛盾的

障碍提供可能性，但不能自发保证

市场经济定能协调发展，从而会仍

然存在市场配置的资源结构、产出

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矛盾。社会主义

国家自觉的事前计划指导和调控是

最有意义的。

一讲到计划调节，人们往往怕

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又重来

压迫市场经济。对计划调节应当有

个观念转变问题。市场经济的计划

调节和计划经济的计划调节应当是

不同的。计划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

节，是直接的、指令性的调节。市场

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节是间接的、

指导性的调节，目的不是要妨碍、束

缚企业法人实体自主经营的积极

性、灵活性，而是要排除预料到的宏

观市场经济运转中可能出现的结构

性矛盾冲突，求得宏观市场经济的

均衡发展。这样的计划调节有利于

克服市场调节的弱点，可以减少盲

目性。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主要矛盾

是微观经济活不活的问题，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主要矛盾是宏观经济乱

不乱的问题。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以后，宏观经济一片混乱，矛

盾重重，危机四伏，就是政府的责任

了。因此，国家的计划指导和调节是

不能少的。

（边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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